2016年五华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部门决算基本情况说明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责
五华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核定行政编制27名,事业66人。内设办公室、党办、人事股、报建股、村建股、建工股、房管股、公用事业管理股。下设四个下属单位：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、建设工程交易中心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测站、城市规划设计室。
县建设局的主要职责是： 

( 一 ) 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建设事业的方针、政策、法规和县委县政府的有关规定，拟订建设事业地方性规章和实施办法。 

( 二 ) 管理、指导、协调建设局归口单位工作。会同有关部门拟订规划建设事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、制订年度指导性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指导、监督各镇的建设工作 

( 三 ) 负责全县工程规划建设项目 ( 合重点工程 ) 管理，直接管理县直工程项目和国家、省、市委托的工程项目。 

( 四 ) 负责组织县域城镇体系规划、总体规划、小区详细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的编制、修编、调整、变更和审查报批工作；指导和审查镇域城镇体系规划、镇 ( 村 ) 总体规划、，小区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编制、修编。会同有关部门对历史文化遗址和风景名胜区的审查、申报；统筹、协调各重点基础建设、城镇公用设施建设；参与编制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区域规划；负责规划设计单位的资质核定和报批工作。 

( 五 ) 负责城镇市政、公用事业队伍的资质核定和审查、申报工作；负责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的管理，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城镇供水、供气、公共客运交通、市政设施、园林、绿化、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；综合管理城镇计划用水、节约用水和城镇规划区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；指导、协调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和城建、监察、城市建设档案、风景名胜旅游区的管理工作。      

( 六 ) 负责建筑行业、城市建设、村镇建设和工程建设管理，规范建筑市场；审查大中型建设项目、重点工程、市直属建设工程的初步设计；指导、监督和   组织有关工程建设设计、施工招标活动；指导工程监理工作；监督工程质量及施工安全；管理建设工程造价、定额以及地方建设技术标准；组织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质量、安全监督队伍的资质审查核定和上报；负责外来队伍的审查、监督和管理。      

( 七 ) 负责房地产行业管理，规范房地产市场。指导房地产开发经营、房屋商品化、城镇住宅建设、城镇住房制度改革、住房基金的管理、解困房的建设以及城镇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工作；负责商品房的预售审批和权属确认工作；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核定和上报   。     

( 八 ) 管理和指导城镇建设、工业与民用建筑的抗震设防和附建式人防工程建设工作。 

( 九 ) 负责行业科技发展、人才培训计划的实施，协调和组织重点科技项目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、推广。 

指导重点技术引进工作；组织行业职工队伍的培训、继续教育、学术交流和人才智力引进；组织专业技术职称评聘工作。 

( 十 ) 承办县人民政府和上级建设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
2016年末，五华县住建局局局机关公务员编制27人，实有在职人员27人，工勤人员编制3人，实有在职人员27人，局机关事业编制0人，下属单位：四个66人。
（三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城乡规划、建设
二、收入决算说明

收入决算总规模、各项收入决算。2016年收入决算15207.64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15207.67万元，其他收入0万元。

三、支出决算说明

支出决算总规模、各类支出决算规模及各类支出增减变化情况。2016年支出决算15207.67万元，比 2015 年22912.68万元,减少7705.01万元，降低33.62%。主要原因是：县城建设资金和栅户区改造资金。其中：财政拨款支出15207.67万元。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636.03万元，占4.18%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429.45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27.5 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79.08万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0万元；项目支出决算14571.65万元，占95.82%，主要支出项目有:栅户区改造、莲洞堤建设、公园路建设、人民公园建设、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其配套工程等。
四、“三公经费”支出说明
2016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支出共5.03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（按照对应科目进行说明）：
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局机关、局属单位出国团组0个、0人次。开支内容包括：（1）参加会议支出0万元；（2）出国谈判、工作磋商支出0万元；（3）境外业务培训及考察0万元。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3.47万元，主要包括：（1）报废0辆、更新购置0辆，购置支出0万元；（2）公务车保有量3辆，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3.47万元，平均每辆1.16万元。
3.公务接待费支出1.56万元。
五、政府采购支出说明
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3.708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支出3.708万元、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、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。

六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
截至 2016末，本部门共有车辆 3辆，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、一般公务用车3辆、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、其他用车0辆，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（套），单价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（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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